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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屏東大學英語學系 

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紀錄 
 

時 間：中華民國 104 年 4 月 21 日(星期二)中午 12 時 10 分 
地 點：人文館 2樓討論室(一) 

主持人：陳庸主任 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錄：劉芳伶 

 

壹、上次會議(104.03.10)執行情形記載表 

案   由 決   議 執 行 情 形 

訂定本系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。 照案通過。 已送院務會議審議中。 

擬進行 103 學年度本系系教師評審會委

員及院教師評審會委員代表選舉。 

 

照案通過。 已更新本學年度本系系教評會

議委員及院教評會議委員。 

貳、主席報告 

参、提案討論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（人）：英語學系 

案由：本系大學部課程「專題研究」於 104 學年起，大三生已改列為必修，全系教師應如何分擔指導

老師工作，需共同討論決定。 

說明： 

一、上週期系所評鑑，本系大學部生研究表現不佳，被列為待改進事項，故本系於評鑑結束後，便

有將「專題研究」改為必修之決議。 

二、「專題研究」以往為全校共同必修課，後因經費考量才改為選修。未來，因商院教師強烈要求，

應有可能恢復為以人頭計算為授課學分的制度。 

三、大學部「專題研究」於一般非教育性質學系之學生，基本上為練習性質，多數學系是在選課後，

由指導老師與學生共同決定研究題目。 

四、一般非教育性質學系多未開設研究法類課程，惟此類課程對學生修習課程，勢必有所幫助，擬

於未來將本系開設之「英語文研究方法」選修課，設法擠入大二下課程安排（目前大二課程已

過多，需再做安排）；若做此安排，在修習「專題研究」前，或有部份同學因已修習過「英語

文研究方法」而較具概念。該班同學在大三上結束前（約 12 月份間），便可試申請科技部計畫

補助，而以往大三下、大四上安排，即使獲取補助，畢業前的時間不足以完成計畫。 

辦法：決定每位老師至少收取學生組數（即論文或計畫數）。（依學校現行規定，每位教師至多收取 8

位學生；若學校恢復授課學分制，以每一學生 0.20 或 0.25 學分來算，8人至 10 人便等同一

門二學分課程）。 

決議：每位老師至少帶一位大學部學生修習專題研究課程。 

 

肆、臨時動議 

伍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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